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ZCDR-2021-0020002

邹政办字〔2021〕41号

邹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邹城市划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

转让实施方案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市政府有关部门：

《邹城市划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实施方案》已经市政

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抓好贯彻落实。

邹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1年 11 月 1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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邹城市划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
转让实施方案

为妥善解决我市不动产统一登记前的历史遗留问题，规范国

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交易行为，保障房地产权利人合法权益，防止

国有土地资产流失，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，根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民法典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》《山东省已购公有住房和经济适用房上市

出售土地出让金和收益分配管理的若干规定》《协议出让国有土

地使用权规范》（国土资发〔2006〕114号）《济宁市人民政府关

于不动产登记若干历史遗留问题处理意见》（济政字〔2017〕73

号）等规定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现就做好我市划拨国有建设用地使

用权转让工作，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适用范围

本市行政区域内，已经办理房屋登记且建筑面积小于300平方

米的独用宗国有划拨土地上商业服务用途的房地产转让；已经办

理房屋登记的共用宗国有划拨土地上商业服务用途的房地产分割

转让；已经办理房屋登记且住宅上市交易涉及的划拨国有建设用

地使用权转让。

二、实施单位

适用本方案的划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，市政府不再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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宗地审批其所在宗地的出让方案，由市行政审批服务局窗口（入

驻市不动产登记中心）统一办理。

三、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划拨转出让规范

（一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取标准及计算方法

1．转让住宅划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应缴纳的土地使用权出

让金，按照下列标准计算：

属基准地价评价区范围内的，应缴纳的土地使用权出让金为：

上市房屋所在区域基准地价（元/平方米）×上市交易房屋面积（平

方米）×建筑层数修正系数×土地使用年限系数×10%；属基准

地价评价区范围外的，应缴纳的土地使用权出让金为：末级土地

级别的基准地价（元/平方米）×上市交易房屋面积（平方米）×

建筑层数修正系数×土地使用年限系数×10%。

前款中的建筑层数修正系数：1—3层为0.60，4—6层为0.45，

7层以上为0.30；土地使用年限系数，30年以下为0.50，31—49年

为0.65，50年以上为0.85。

2．转让本方案中商服划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应缴纳的土地

使用权出让金,按照下列标准计算：

按楼层计算，一层为：建筑面积×基准楼面地价（元/平方米）

×40%，二层及以上楼层为：建筑面积×基准楼面地价（元/平方

米）×20%。

（二）土地出让年期的确定

转让住宅划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土地出让年期确定方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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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：

转让同一宗土地上第一套住宅划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后的

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，其出让年限为七十年，自缴款日起算；

转让同一宗土地上第一套以外住宅划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后的

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，其出让年限相应缩短。

转让同一宗土地上住宅划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后的出让国

有建设用地使用权，其出让年限的起始日自缴款日起算，终止日

相同。

转让商服划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土地出让年期确定方法

为：

转让同一宗土地上第一套商服划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后的

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，其出让年限为四十年，自缴款日起算；

转让同一宗土地上第一套以外商服划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后的

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，其出让年限相应缩短。

转让同一宗土地上商服划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后的出让国

有建设用地使用权，其出让年限的起始日自缴款日起算，终止日

相同。

（三）面积确定

上市交易房地产面积按《不动产权证》或《房屋所有权证》

记载房屋面积为准。

（四）符合《济宁市人民政府关于不动产登记若干历史遗留

问题处理意见》（济政字〔2017〕73号）第一、二条规定的住宅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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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服用途房屋，房屋权利人取得国有划拨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

所有权登记后，又因房产交易等原因申请转移登记的，由房屋权

利人在市行政审批服务局窗口（入驻市不动产登记中心）申办土

地划拨转出让手续，缴纳土地使用权出让金。

（五）住宅划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上市交易必须办理划拨

转出让手续，缴纳土地使用权出让金；因继承、赠与、析产等非

上市交易形式发生的房地产过户，住宅划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

可以维持划拨，也可以办理划拨转出让手续，并依照国家有关规

定缴纳土地使用权出让金。

（六）利用国有划拨土地开发建设且已办理房屋登记的小区，

由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权籍调查确定小区四至界线及用地面积，建

设单位或市人民政府指定代办主体申办小区土地使用权首次登

记。

四、办理程序

（一）房屋权利人到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土地划拨转出让

手续，同时房地产转让双方申办不动产转移登记，递交申请资料

如下：

1．不动产权利证书或房屋所有权证、国有土地使用证；

2．房地产转让合同；

3．转让双方身份证明。

（二）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形成权籍调查表、权籍图。

（三）房屋权利人签字确认《划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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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理通知单》，缴纳土地使用权出让金。

（四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出具《山东省非税收入统一票据》。

（五）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凭不动产权证书（或房屋所有权证、

国有土地使用证）、《划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受理通知单》、

房地产转让合同、税费缴纳凭证等资料，办理不动产转移登记，

核发《不动产权证书》。

五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划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不得转让：

（一）未取得房屋登记权利证书的；

（二）纳入房屋征收主管部门确定的征收范围的；

（三）存在不动产权属纠纷的；

（四）经济适用住房上市交易不满法定年限的；

（五）司法机关、行政机关依法裁定、决定查封或者以其他

形式限制房地产权利的；

（六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以及济宁市、邹城市人民政府规定

划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不得转让的其他情形。

六、其他

本实施方案自2021年12月1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2026年11月

30日，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解释。

七、本市行政区域内，已经办理房屋登记的国有租赁土地上

的房地产转让参照本实施方案执行。

附件：划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受理通知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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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划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受理通知单
登记类型：买卖 继承 赠与 析产其它 单位：平方米

元/平方米

受理单位 邹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受理编号

房屋权利人

身份证号

联系电话

宗地位置 宗地面积

批准转让时间

受理日期

终止日期

不动产权证号

土地证号

房权证号

房屋面积 建筑物层数 分摊土地面积

上市住宅房屋所

在区域及基准地

价

土地级别 基准地价

商服房屋的基准

楼面地价

土地级别 基准楼面地价

所在层数 修正系数

土地使用权

年 限

修正

系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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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地使用权出让金：

大写：

房屋权利人（签章）： 年 月 日

申请材料

1、不动产权利证书或房屋所有权证、国有土地使用证

2、房地产转让合同

3、转让双方身份证明

受理人： 复核人： 受理时间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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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法院，市

检察院，市人武部。

邹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 11月 1日印发


